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广东省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关于贯彻执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的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75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广东省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关于贯彻执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的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佛建管〔2016〕171号）转发给你们。请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按照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于12月31日前在“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监管信息平台”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子系统完成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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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0月9日
（联系人：文亮，联系电话：863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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